
 變更本行信託管理費計收方式 

自本(107)年 6 月 1 日起，信託基金如經客戶辦理轉換作業後贖回，信託

管理費計算方式為贖回信託本金乘以信託管理費率(千分之二)再乘以實

際持有天數(自首次轉換前原始基金申購日起算)，最低收取金額為 

新臺幣貳佰元整或等值外幣。 

舉例： 

  106/1/5           106/12/1         107/2/1 

       
       

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7年 2月 1日 B基金全部贖回之信託管理費應收取金額如下： 

106年 1月 5日～107年 1月 31日：持有 392天 

$1,000,000 × 2‰ × 
365

392
=$2,1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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